
出生“一件事”办理指南 

（供市民使用） 

数据小二跑跑腿，出生证件掌上办 

只须一部手机，一次申请，便可轻松搞定小孩出生后的一系列

证件办理及新手妈妈生育金的申领。 

一、 办理事项 

婴儿： 

1．《上海市预防接种证》发放及信息关联 

2．《出生医学证明》签发 

3．出生登记（申报户口） 

4．新版《社会保障卡》申领 

5．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6．《门急诊就医记录册》申领 

7．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及激活 

产妇： 

8．《生育医学证明（生产专用）》出具 

9．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计划生育情况审核 

10．生育保险待遇申领 

二、办理资格 

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①本市助产机构内出生的一周岁以内婴儿 

②父母双方均为上海市家庭户籍 

③准备随父、随母落家庭户 



④父母双方现行婚姻关系内生育的子女 

三、基本办理流程 

出生“一件事” 同时覆盖随申办 APP、随申办微信小程序、随

申办支付宝小程序、“一网通办”PC 端，用户可以选择其中一端，

进行数据表单填报，各业务条线部门在线进行审批，在线完成涉及

的 10 个事项全流程办理，实现让数据多跑路，人民群众少跑腿的目

标。 



四、线上申请操作流程 

 

 

 

 

 

 

 

 

 

 

 

 

 

 

 

 

 

 

 

 

 

 

1．婴儿父亲电子证照调用授权 

本次办理需要父亲将身份证、结婚证、户口薄等电子证照授权

给母亲，以便在办理过程中调用。授权方法如下： 

父亲登录随申办 APP，点击“我的卡包”，点击“我的证照”，

进入亮证页，点击右上角菜单按钮，点击“发起授权”，可以选择

两种授权方式，以“远程授权”为例，完成远程授权页面信息，点

击“确认授权”，即可完成电子证照授权。 



 

 



2．登录随申办 APP进入办理界面 

婴儿母亲登录随申办 APP，

在用户搜索栏搜索“小孩出生一

件事”点击进入。在“出生一件

事解读页”阅读熟悉相关办理流

程后，即可点击“立即办理”进

入办理界面。 

 

 

 

3.电子证照调用授权 

录入婴儿父亲姓名、身份证

号码、手机号码，选中“同意授

权调用证照信息”，点击“下一

步”，跳转“智能引导页”。 

 



4.智能引导 

婴儿母亲根据实际需求，选

择是否需要办理“生育保险待遇

申领”事项。选择“需要”则一

并联办母亲相关事项，选择“不

需要”则仅联办婴儿事项。同时，

仔细阅读填报须知内容，选中“我

已阅读以上填报须知”，点击“同

意”，进入“分娩信息页”。 

 

 

 

5.分娩信息确认 

确认此次办理的婴儿信息。

若确认信息无误，点击“继续办

理”。如果此次生育为双胞胎或

多胞胎，可选择其中一个进行办

理（双胞胎或多胎婴儿需要逐次

进行填报）。若认为信息有误，

点击“信息有误”按钮，跳转“分

娩信息反馈页”，输入反馈意见，

点击“提交反馈”按钮，中断办

理申请。 
 



6.填写一表申请 

进入“一表填报页”，完善所有填报信息。 

  

  
 

 

 



 

7.材料核对提交 

点击“《出生医学证明》首

次签发登记表”生成按钮，核对

信息并签章。仔细核对系统调用

的电子证照是否正确，若不正确，

可以拍摄正确的实体证照，上传

替代自动调用的电子证照。核对

确认“出生医学证明样证”、“上

海市出生一件事办理登记表”信

息是否有误，若信息无误，点击

“确认提交”按钮。若信息有误

可以点击“上一步”按钮，进行

修改。 

 



 

 

 



8.婴儿父亲签章 

婴儿母亲操作完毕后，婴儿父亲登录随申办 APP，进入出生一件

事解读页，点击“签章办件”，进入出生一件事签章办件列表，选

择对应签章办件，点击“去签章”按钮，查看签章材料，并完成签

章。 

 

至此小孩出生“一件事”所有联办事项将正式推送各部门进行

线上办理。 

五、办事所需材料 

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簿、婚姻状况证明（含结婚证、离婚证

和离婚协议书、或离婚判决书等）。如果需要办理计划生育审核事

项，并且属于再生育子女情形的，需要《再生育子女告知书》。 



六、注意事项 

1.已经领取《出生医学证明》或者出生超过 1 年的婴儿，不可

申请出生“一件事”联办。 

2.申请出生“一件事”联办后，可携带婴儿父母亲身份证原件

至分娩的医院领取《出生医学证明》、《生育医学证明（生产专用）》；

也可采取邮寄的方式领取。 

3.公安机关将在系统收到申报户口材料后 1 个工作日内完成婴

儿出生登记。对于申报信息不全、材料有误等特殊情形的，公安机

关将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告知申请人补齐相关材料后到户籍地派出所

办理。对于不符合落户条件的情形的，公安机关将通过一网通办平

台告知申请人不能办理的原因。 

4.婴儿通过“出生一件事”申报户口期间，拟入户地地址未灭

失（入户地房屋未发生动拆迁）且父母户口不能进行迁移，否则将

导致婴儿无法办理户口登记。申请人在线填写的报户信息与公安机

关系统登记信息不一致的，申请人同意公安机关对申请信息直接进

行修改。 

5.公安机关完成出生户口申报登记后，户主可以实名登录“一

网通办”平台、或“随申办”移动端查看婴儿的“常住人口登记卡”，

也在可根据实际需要携带《居民户口簿》到就近的公安派出所户籍

窗口打印婴儿“常住人口登记卡”。 

6.婴儿《社会保障卡》不采集婴儿照片。《社会保障卡》通过

邮政快递寄达申请人，无法妥投的将发放至申请人选择的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申请人可采取邮寄或自取的方式领取婴儿《门急诊



就医记录册》。 

7.为确保婴儿享受本市医保待遇，请根据短信提醒即时缴费，

完成参保缴费后，医保部门将立即激活新版《社会保障卡》。医保

待遇启动后，已缴纳的医保费用不予退回；  

8.家长可在健康云 APP-智慧接种模块、随申办-预防接种模块上

实时查询婴儿预防接种记录。 

9.申领生育保险待遇的妇女必须属于下列情况之一：（1）符合

政策生育第一个子女或者第二个子女的；（2）符合再生育条件并经

卫生健康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3）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从

业妇女，其所在单位按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并缴纳生育保险费；具有

本市户籍的失业妇女，从业时单位按规定参加生育保险并缴纳生育

保险费；（4）从业妇女所在单位需已申报上年度本单位职工月平均

工资。生育保险待遇优先打款到产妇新版《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10.申请人承诺所填写的内容和提供的材料是真实的。若有隐瞒

事实真相、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 

七、线下证件领取地点 

1.分娩医院领取《出生医学证明》、《生育医学证明（生产专

用）》。 

2.根据个人实际需求可携带《居民户口簿》至就近派出所打印

婴儿“常住人口登记卡”。 

3.根据社区通知至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领取《门急诊就医记

录册》，如有问题可拨打医保咨询热线：962218。 

 



八、咨询途径 

12345市民热线或全市助产机构（分娩的医院）、各街道（镇）

派出所、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九、监督投诉 

12345市民热线 


